                           請公布
103學年度第2學期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之四 ）

	編

號
	名    稱
	申請截止日期
	申  請  條  件
	繳交文件

	1.
	財團法人東海教育基金會
	 即日

至

104.03.30
	1.就讀於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之清寒學生，除享有公費待遇外，均可申請。 

2.成績標準：智育成績70分以上。
	1.申請書。
2.智育成績單影印本1份(須註明名次及班級人數)
3.低收入戶清寒證明或里長清寒證明影印本1份

4.最新戶籍謄本影印本1份

5.簡要自傳1份(內容包含：家庭狀況及未來人生計畫)

	 2.
	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4.03.27
	1.凡設籍新竹市六個月以上，於國內公私立高中職校在學之清寒優秀學生，且未享受公費及政府其他獎助學金。
2.各項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而無不及格科目，無懲處紀錄(銷過者視為無紀錄)。

3. 家境清寒者，由學校校長、訓導主任（學務主任）及導師審定之，並在申請表上認定核章，或檢附里長證明書。
	請親洽教務處

	 3.
	新北市104年度新住民子女獎助學金
	 即日

  至

104.03.16
	所稱新住民子女，指設籍於本市之在學學生，其出生時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未入籍或已入籍為本國國民之外
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或澳門居民。
1. 凡新住民子女於申請截止日前設籍新北市滿6個月，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之獎助學金（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子女除外）。
2. (一)新住民子女優秀學生獎學金：

前一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8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或不良行為紀錄。
（二）新住民子女清寒助學金：

前一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60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或不良行為紀錄。
	請親洽教務處

	4.
	桃園市104年度第一梯次(103學年度第2學期)清寒、優秀原住民族子女獎助學金
	 即日

  至

104.04.08
	1.凡設籍桃園市4個月以上、具原住民身分，現 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之在學學生，具有正式學籍者，已領有其他公設獎學金者，不得申請。
2.(1)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學業成績及藝能學科成績總平均在70分以上。

●應檢附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或檢附就讀學校班級導師填具之家庭狀況訪視表，並簽章證明。

(2)優秀學生獎學金：
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請親洽教務處


附註：詳細辦法請洽註冊組，有任何疑問歡迎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
      ◎合於上述各類獎學金資格同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申請表提出申請


